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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考点1 国际法的渊源与基本原则（19：57-20：34）
一、国际法渊源
依《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主要分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1.国际条约：分为创设普遍规则的造法性条约（如《联合国宪章》）和仅约束缔约方（如双边协定）的契约性条约
	2.国际习惯
	（1）物质要素：各国重复一致的实践。国际惯例仅有该要素时只是通例而非法律渊源。
	（2）心理要素：法律确信，即认为该实践具有法律拘束力。
	（3）持续反对者原则：自始、坚持反对某项习惯规则的国家不受其拘束。
	3.一般法律原则：各国国内法共有的原则，填补条约与习惯的空白，处于补充地位。
	※ 注意：国际法院判决、联大决议、学说仅为辅助资料；安理会特定决议有拘束力，但属于法律适用而非渊源本身。
二、国际法基本原则：具有强行法性质，条约不得排除其适用，不是第四种法律渊源。
	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各国法律平等，享有领土主权及属地优越权。
	2.不干涉内政原则：内政须属国家管辖事务且不违反国际法义务；对种族灭绝等严重国际罪行的干预，不构成干涉内政。
	3.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合法武力例外：①受武力攻击时的自卫；②安理会授权的行动。
	4.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须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等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考点2 国家的管辖权与主权豁免（20：35-21：26）
一、国家的管辖权
国家管辖权是对特定人、物和事件进行管辖的权利，分为四类：
1.属地管辖权：基于领土，优先适用，不适用于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或外国财产。
2.属人管辖权：基于国籍，及于本国法人、船舶、航空器或航天器等获得国籍的特定物。
3.保护性管辖权：对境外严重侵害本国或本国公民重大利益的外国人行使。
4.普遍性管辖权：对海盗等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罪行，各国均可管辖。
二、主权豁免
（一）概述
国家行为及财产免受他国管辖，分为绝对豁免（一切行为豁免）和限制豁免（商业行为不豁免）。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采限制豁免。
（二）豁免的放弃
可放弃。明示放弃通过条约、书面合同或声明；默示放弃通过积极诉讼行为（作为原告起诉、应诉答辩、提起反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等）。但同意适用他国法律、为主张豁免介入诉讼、出庭作证或未出庭，不构成默示放弃。
注意：放弃管辖豁免≠放弃执行豁免，财产不可直接强制执行。
（三）豁免的限制（六种例外，中国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1.商业活动例外：非主权性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境内发生或对境内产生直接影响
	2.仲裁例外：同意仲裁的商业争议或投资争端，就仲裁协议效力、裁决承认/执行/撤销等事项不豁免。
	3.劳动合同例外：为个人提供劳务的合同全部或部分在中国境内履行不豁免；但为行使主权职能、受雇者为外交领事人员或起诉时具该国国籍且在中国无经常居所等除外。
	4.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例外：在中国境内行为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诉讼。
	5.财产事项例外：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权、继承、赠予及信托、破产清算中该国权益。
	6.知识产权例外：确定受中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归属或该国在中国境内侵权的诉讼。
上述例外下法院可管辖，但仍不自动取得执行豁免，执行豁免须另行放弃或例外。
考点3 国际组织及联合国体系（21：26-22：14）
一、国际组织概述
（一）主体资格：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主要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是派生性国际法主体，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由成员国通过作为国际组织章程的国际协定赋予和限定。
（二）一般制度
	1.成员：分正式成员和非正式成员。
	2.机构：通常设权力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
	3.表决制度：包括全体一致同意、多数同意、加权表决、协商一致，由章程决定。
二、联合国体系
	联合国依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成立。专门机构通过与经社理事会签订关系协定、经大会核准成为专门机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非联合国附属机构。
	1.联合国大会：（1）由全体会员国组成。可讨论宪章范围内任何问题，但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除外。（2）非立法机构，对联合国内部事务的决议有拘束力，其余仅为建议。（3）表决一国一票，一般问题简单多数，重要问题需2/3多数。重要问题包括维和建议，重要机构选举，新会员接纳，会员国权利中止或开除，托管问题，预算及会费分摊等。
	2.安全理事会：15个理事国（5常+10非常），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不得连选连任。安理会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决议对当事国和所有会员国有法律拘束力。表决每国一票：程序性事项9票通过；非程序性事项9票+五常均不反对（大国一致原则），弃权或缺席不视为否决。和平解决争端时，当事国不得投票（强制弃权）；采取强制行动时，当事国可投票，常任理事国即使为侵略国也可使用否决权。若对事项性质产生争议，先表决定性（适用大国一致，常任可第一次否决将其定为实质问题），再表决该事项（常任可第二次否决）。
	3.其他机关：经社理事会由大会选出的54个理事国组成，任期3年可连任，简单多数表决。托管理事会所有托管协定已终止。秘书处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大会简单多数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国际法院另述。
三、联合国特殊决策程序
（一）接纳新会员：安理会推荐+大会2/3多数决定，五常有一票否决权。
（二）秘书长任命：安理会推荐+大会简单多数任命，五常拥有否决权。
（三）国际法院法官选举：安理会与大会分别独立选举，需均获绝对多数，无五常否决权。
（四）修改宪章：大会2/3通过+2/3会员国批准（须含全体常任理事国），五常握最终批准权。
考点4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22：14-22：58）
一、领土和领土主权
	1.组成与取得：领土由领陆、领水（内水+领海）、领空（领陆和领空之上）、底土构成。取得方式上，传统方式中的先占（对象已不存在）和征服已被现代国际法禁止；添附合法，但不得损害他国利益；时效方式存在争议。现代方式中的殖民地独立与合法全民公投属于合法取得。
	2.边界与边境：划界需经母约（边界条约）和子约（议定书、地图）两个步骤。边境制度中，界标双方共管；边境土地使用不得损及邻国（意外事故非国家行为不赔）；界水利用遵循不得使河流改道或泛滥，渔民仅能在本国一侧捕鱼，船舶享有平等航行权但未经许可不得在对方靠岸。
二、国际海洋法（依离岸距离记忆）
	1.内水与领海：内水享有完全主权，外国船舶无无害通过权。领海宽度不超过12海里，主权受无害通过权限制；中国规定外国军舰通过领海须经批准。
	2.毗连区与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在领海外12海里内，沿海国仅对海关、财政、移民、卫生事项有管制权。专属经济区不超过200海里，沿海国对区内自然资源有主权权利，但对他国船舶的违法行为不得处以监禁或体罚。
	3.大陆架与公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开发200海里外非生物资源需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缴费。公海实行船旗国管辖，各国对海盗、非法广播、贩奴贩毒等罪行可行使普遍管辖。公海船只碰撞涉及刑事责任或纪律责任仅船旗国或者人员的国籍国有管辖权。在纪律事项上，船长证书或驾驶执照只有其颁发国家才有权经过正当程序予以撤销，而不论证书持有人的国籍。船旗国以外的任何当局，即使作为一种调查措施，也不得命令逮捕或扣押船舶
	4.临检权：又称登临权，是指一国的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得到正式授权、有清楚标志可识别的政府船舶或飞机，对公海上的外国船舶（军舰等享有豁免权的除外），有合理根据认为其从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列不法情况时，拥有登船检查及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利，此时除上述情况外，涉及船舶无国籍情况。
	5.紧追权：指沿海国拥有对违反其法规并从该国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向公海行驶的外国船舶进行追逐的权利。军舰的紧追权始于管辖海域，止于被追船舶进入本国或第三国领海。紧追始于一国内水、领海、毗连区或专属经济区违反该地区规定，可以追入公海中继续进行，直至追上并依法采取措施，但必须是连续不断的。由毗连区开始的紧追限于外国船舶对该区所管制事项有关法律的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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